非危品保函 

致：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及代理

    “      ”轮船东

对于以下所述货物：

1． 船名/航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． 提单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． 箱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． 装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． 卸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． 托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． 收货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． 货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司作为上述货物的托运人，确保以上货物无爆炸性，易燃性、毒性、腐蚀性、氧化性或任何国际危规或地方法律规定的危险性质。

我司保证及时提货并承担因题述运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、责任和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权利机构罚款、船舶滞留等）。并且，我司保证在收到贵公司的损失及费用清单后30天内，结清所有费用。

本担保函将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进行解释，任何本担保函项下的纠纷提交有管辖权的中国境内海事法院审理。

    托运人：

(签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我司保证承担连带责任。

订舱代理：

（签章）

日期： 

